行政公告
受文者：全體同仁

主　旨：公告本公司112年度之國定假日。

說　明：

本公司休息日為星期六，例假日為星期日。

國定假日遇休息日、例假日需補假。112年1月1日（日）為國定假日（開國紀念日），遇例假日故於112年1月2日補假一日。112年1月21日（六）為國定假日（除夕），遇休息日故於112年1月25日補假一日。112年1月22日（日）為國定假日（初一），遇例假日故於112年1月26日補假一日。
本公司配合行政機關連休政策，故需實施八週變形工時，將工作日與休息日調移，茲依據法令規定予以說明如下：

111年12月19日（一）至112年2月12日（日）配合春節連休，實施八週變形工時，將112年1月20日（五）工作日調移至112年1月7日（六）休息日，將112年1月27日（五）工作日調移至112年2月4日（六）休息日，原112年1月7日（六）、112年2月4日（六）之休息日則變更為工作日。

112年2月13日（一）至112年4月9日（日）配合和平紀念日連假、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連假，實施八週變形工時，將112年2月27日（一）工作日調移至112年2月18日（六）休息日，將112年4月3日（一）工作日調移至112年3月25日（六）休息日，原112年2月18日（六）休息日、112年3月25日（六）之休息日則變更為工作日。

112年6月12日（一）至112年8月6日（日）配合端午節連假，實施八週變形工時，將112年6月23日（五）工作日調移至112年6月17日（六）休息日，原112年6月17日（六）之休息日則變更為工作日。

112年9月18日（一）至112年11月12日（日）配合國慶日連假，實施八週變形工時，將112年10月9日（一）工作日調移至112年9月23日（六）休息日，原112年9月23日（六）之休息日則變更為工作日。

若法令有變更或因本公司經營需要時，將依照法令或本公司經營需要調整。

本公司已於勞資會議通過八週變形工時之適用。變形工時之同意亦已約定於勞動契約。

對於公告內容有疑義者，請洽管理部。若無疑義，則視為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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